
附件 2

GB 10648-2013 饲料标签 第 1号修改单（征求意见稿）

编制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

2019 年 7 月 9 日，农业农村部发布第 194 号公告，决定停止生

产、进口、经营、使用部分药物饲料添加剂，明确规定“自 2020 年

1月 1 日起，退出除中药外的所有促生长类药物饲料添加剂品种，兽

药生产企业停止生产、进口兽药代理商停止进口相应兽药产品。”、“自

2020 年 7 月 1 日起，饲料生产企业停止生产含有促生长类药物饲料

添加剂（中药类除外）的商品饲料。此前已生产的商品饲料可流通使

用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。”、“改变抗球虫和中药类药物饲料添加剂管

理方式，不再核发‘兽药添字’批准文号，改为‘兽药字’批准文号，

可在商品饲料和养殖过程中使用。”2019 年 12 月，农业农村部发布

第 246 号公告，明确 2020 年 1月 15 日前，统一组织完成相关兽药产

品“兽药添字”转“兽药字”批准文号批件变更和发放工作。

按照农业农村部第 194 号、第 246 号公告规定，相关兽药产品

批准文号从“兽药添字”转为“兽药字”，生产企业仍然可以在商品

饲料中使用 15种“抗球虫和中药类药物”。但企业对于添加抗球虫和

中药类药物的饲料产品标签如何进行标识有疑问：按照农业农村部第

194 号和第 246 号公告规定，允许在商品饲料中添加抗球虫和中药类

药物、且“兽药添字”已经转为“兽药字”，而强制性国家标准 GB

10648-2013饲料标签 5.13.2规定加入药物饲料添加剂的产品应在标



签中的产品名称下方以醒目字体标明“本产品加入药物饲料添加剂”

字样，这与相关兽药产品批准文号变更和发放不匹配。故急需对 GB

10648-2013 饲料标签中有关药物饲料添加剂的内容进行修订，2020

年 6 月 19 日，农业农村部要求全国饲料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

处抓紧修订 GB 10648-2013 饲料标签。

二、工作过程

按照农业农村部要求，6月 20-22 日，标委会秘书处工作人员认

真研究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、农业农村部第 194 号、第 246

号公告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及 GB 10648-2013 饲料标签，发现 GB

10648-2013 饲料标签文本涉及药物饲料添加剂的内容共有 8处，即：

前言、条款 1、3.18、4.4、5.13.2、5.13.2.1、5.13.2.2、5.13.2.3

及附录 A.1.3。在通过微信、电话等方式调研征询省级饲料行业管理

部门、协会、检测机构、高等院校、企业等有关情况和意见建议的基

础上，提出如下修订建议和意见：一是鉴于“兽药添字”已经转为“兽

药字”，为此不再保留标准文本中“药物饲料添加剂”的字样; 二是

明确加入药物的类别，即抗球虫药和中药，并对相关内容进行修订（详

见附件 1）。


